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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救济与行政复议应予立法统合
沈开举

□ 教育领域立法与行政纠纷救济的主渠道行政复议长期脱节。 《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试行）》 第十八条是迄今为止教育领域法律法规中唯一关于“行

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 的规定。

□ 1999 年 4 月通过的《行政复议法》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把申请行政机关履行

保护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纳入行政复议案件受案范围， 但受案范围仍然

较窄。 今年 8 月司法部发布的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扩大了教育领域行政纠纷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 教育领域行政纠纷的复杂性， 给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确定带来困扰， 以往

的列举式立法表达受到挑战。 为此， 笔者建议在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九条设专项对教育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作概括式规定。

  教育领域的行政救济渠道与众不

同， 《教育法》 《学位法》 等法律以及

教育方面的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等， 设

定的救济渠道是“申诉” 或者“复核”

等， 而极少采用“行政复议” 及“行政

诉讼”。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

我国教育领域长期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的影响， 把教育行政纠纷排除在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渠道之外。 随着特别

权力关系理论影响的日渐式微， 越来越

多的国家和地区把教育领域的行政纠纷

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渠道。 在此背

景下， 我国把教育行政纠纷纳入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的立法统合趋势

也日渐显现。

教育领域行政救济渠道与
行政复议长期脱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先后颁布了

《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高等教育

法》 《职业教育法》 《教师法》 《民办

教育促进法》 《学前教育法》 《学位

法》 以及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等法律

和行政法规， 基本上形成了以 《教育

法》 为统领的教育法律体系。 但不容忽

视的是， 在教育法律体系中， 教育法律

救济作为教育法实施的关键环节， 其立

法与行政纠纷救济的主渠道行政复议长

期脱节。

《教育法》 第四十二条第四项规

定， 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

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对学校、 教师侵

犯其人身权、 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提出

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这一规定显

然存在不完善之处。 首先， 该法只规定

学生享有申诉权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

利， 而未赋予学生申请行政复议的权

利； 其次， 以学生为代表的受教育者和

以学校、 教师为代表的教育者是教育活

动的主体， 是教育权利的主要享有者，

也是教育法律救济的主要对象， 但是

《教育法》 只对受教育主体的权利救济

途径予以规定， 而未明确教师、 学校的

权利救济途径， 存在立法疏漏。

《教师法》 第三十九条虽然规定了

教育申诉， 但只规定了这一条救济途

径， 并且规定较为简陋， 缺乏具体制度

依据和程序制度规范， 导致实践中难以

实际运行。 《高等教育法》 对学生权利

的救济方式也未作具体规定， 只在第五

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高等学校学生的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学位法》 第

四十三条规定“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

阅、 答辩、 成果认定等过程中相关学术

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有异

议的， 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术复

核。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自受理学术复核

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组织专家进行

复核并作出复核决定， 复核决定为最终

决定。 学术复核的办法由学位授予单位

制定。” 该法第四十一条同时规定“学

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

位申请、 不授予其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

等行为不服的， 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

请复核， 或者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

定处理。 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申

请复核的，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自受理复

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复核并作出

复核决定。” 从这两条规定看， 《学位

法》 规定了复核渠道， 但始终没有提及

行政复议救济渠道。 当然， 该法规定可

以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但

具体内容不太明晰。 因为这里所说的

“有关机关” 是什么机关？ 是复议机关

吗？ 依照“法律规定” 处理， 是指依照

《教育法》 规定处理还是依照 《行政复

议法》 规定处理均不明确。

作为下位法的部门规章， 在救济方

面一般都延续 《教育法》 的规定。 例

如，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将

学生的教育申诉细化为校内申诉和教育

行政申诉;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规定高校成立学术委员会裁决学术争

议。 《教育法》 没有规定的救济领域，

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分别赋予了教

师通过仲裁解决人事争议的权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 （试行 ）》 第十八条规定：

“学生或者家长对学生申诉处理决定不

服的， 可以向学校主管教育部门申请复

核； 对复核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

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这是迄今为

止教育领域的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中

唯一关于“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

的规定。

教育行政纠纷救济与行政

复议立法统合的发展演化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建立于建国初

期， 当时一些领域建立行政复议制度

时， 采用了复查、 复议、 复核、 复审、

申诉等表述。 1950 年 12 月 15 日政务

院政务会议通过的《税务复议委员会组

织通则》， 第一次在法规上正式出现了

“复议” 二字， 并明确规定了税务复议

委员会的性质、 任务及受案范围， 标志

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制建设的不断加快， 行政复议制度有了

较大的发展， 规定有行政复议内容的法

律、 法规数量日益增多， 如 《海关法》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公民出境

入境管理法》 《商标法》 《专利法》

《集会游行示威法》 等都规定了行政复

议制度。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颁布

后， 为适应和配合行政诉讼制度的施

行， 在我国建立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已

刻不容缓。 1990 年 12 月， 国务院颁布

了 《行政复议条例》， 对申请复议范围、

复议管辖、 复议机构、 复议参加人、 复

议的申请、 受理、 审理与决定等， 都作

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行政复议条

例》 的颁布实施， 进一步规范、 健全和

发展了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

案件也随之大量上升， 我国行政复议制

度从此进入全面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行政复议发展历程， 可以用

“两个统一” 加以概括： 一是名称上的

统一， 即从过去的复查、 复议、 复核、

复审、 申诉等称呼统一为“行政复议”；

二是统一立法， 即国务院颁布了统一的

《行政复议条例》， 建立了统一的行政复

议制度。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教育领域

的行政救济立法仍然沿用复查、 复核、

复审、 申诉等旧称呼， 是唯一的例外。

1999 年 4 月通过的 《行政复议法》

第六条第九项规定， 公民、 法人和其他

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

利、 财产权利或者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

责， 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依法

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

律的形式把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受教

育权利的法定职责纳入行政复议案件受

案范围， 对于促进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受教育权的保护、 推动教育领域行政

救济渠道的立法统合无疑具有里程碑意

义， 但受案范围仍然较窄。

根据 2023 年 9 月 1 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修订的《行政复议法》 第十一条第十一

项的规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

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 财产权

利、 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

责，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 未依法履行或

者不予答复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与

1999 年通过的行政复议法相比， 这次

修订进一步细化了行政机关不履行保护

受教育权的法定职责的方式。

今年 8 月 4 日， 司法部就《行政复

议法实施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 公

开征求意见。 该“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

九条第三项、 第四项把对教育行政部门

就学校对学生实施的惩戒、 给予的处分

等决定作出的复核决定不服和对学位授

予单位不受理学位申请、 不授予学位或

者撤销学位等行为不服的申请纳入行政

复议受案范围， 进一步扩大了教育领域

行政纠纷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教育领域行政复议受案范

围与立法表达

教育领域的行政纠纷纷繁复杂： 从

主体上看， 既涉及学生， 也涉及教师、

学校； 从教育层次上看， 可涉及学前教

育、 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等

多个阶段， 当然还包括涉及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 继续教育、 中外合作办学

等； 从环节上看， 包括招生录取到教

学、 科研、 毕业、 管理等多方面； 从纠

纷的类型而言， 既有学术性纠纷， 也有

学校和政府之间学位授权审核、 学位点

撤销、 学科调整纠纷， 教师与学校之间

的职称晋升评定、 学术带头人认定等纠

纷， 还有学生因学位授予、 撤销以及受

学校处分产生的纠纷等等。

教育领域行政纠纷的复杂性， 给行

政复议受案范围的确定带来困扰， 以往

的列举式立法表达受到挑战。 从行政复

议法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

政机关履行保护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

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 未依

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不作为行为纳入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到《行政复议法实

施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 把对教育

行政部门就学校对学生实施的惩戒、 给

予的处分等决定作出的复核决定不服，

依据法律、 法规、 规章授权作出行政行

为的和对学位授予单位不受理学位申

请、 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等行为不

服的申请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立法

不断进步的同时， 也应看到罗列式立法

方式的局限， 可能挂一漏万， 还有太多

的教育行政纠纷没有被纳入行政复议的

受案范围。

为此， 可以借鉴《行政复议法实施

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五条

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

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等行

业协会， 依据法律、 法规、 规章授权作

出行政行为的， 该组织为被申请人”，

以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高等

学校等事业单位、 行业协会依据法律、

法规、 规章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

的， 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行政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 该行政机关不具有行政复议

职责的， 向对该行政机关有管辖权的行

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参照这两条规定的表述方式， 笔者

建议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修订征

求意见稿）》 第九条设专项对教育行政

复议受案范围作概括式规定： “对各级

各类学校依据法律、 法规、 规章授权作

出的申诉决定或复核决定不服的， 可以

向该学校的主管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

议。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作者系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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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毓文、 马毓华持马健、 于凤

兰遗嘱向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办继

承公证， 现告请马健、 于凤兰的所

有继承人及利害关系人， 有异议者

于见报之日起 30 天内联系上海市普

陀公证处（联系人： 吉邱萍， 电话：

5256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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